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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提高學校行政效能及教學品質，並落實教

育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視導目標 

  （一）發揮行政視導功能，貫徹執行教育政策及措施。 

  （二）加強教學視導功能，提升教學品質。 

  （三）專案訪查及協助處理重大偶發事件。 

三、視導權責與分工 

  （一）本署督導所轄之國立及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與國立大學附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二）直轄市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督導所轄各機關學校；必要時，本署協調或協助

教育相關聯絡事項。 

四、視導方式 

  實施分區視導，聯合教育機構及整合相關資源，建置視導網絡，辦理教育視導業務。 

五、視導人員編組與職責 

  （一） 編制員額： 

     １、簡任視察五名，擔任分區召集人，並置總召集人由署長核派之，負責行政視

導、教學視導或其他專案視導。 

     ２、聘任督學：依任務需要遴聘優秀現職或退休教育人員擔任行政督學與課程督

學。 

       (１)行政督學：協助行政視導，行政運作及校長辦學之輔導。 

       (２)課程督學：協助教學視導，課程規劃及教師教學之輔導。 

  （二）業務助理：各召集人之幕僚作業，得視需要編配之。 

六、視導原則 

  （一）視導與輔導並重：以輔導、視導為方法，協助學校校務之推動。 

  （二）行政視導與教學視導兼顧：以行政視導加強行政效能，有效支援教學；以教學視

導帶動教學的改進。 

  （三）有效運用專業人才與科學化資訊系統：建置視導相關專業人才資料庫，運用學校

現況資訊系統，發揮視導效能。 

  （四）協助學校發展本位特色：依據學校特性，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及教學活動，採取適

當之教學視導方式，以提升學校辦學績效。 

  （五）尊重分權及自主精神：尊重地方自治權責與學校自主管理，落實推動教育政策。 

七、視導工作之實施 

  （一）定期視導：由本署訂定學年度教育視導重點項目、規劃分區、分類視導如下： 

     １、行政視導：重大教育施政方案之推動督導及學校校務評鑑缺失後續追蹤輔導。 

     ２、教學視導：配合各學科及群科中心等單位、聘請教學卓越奬團隊、教師教學

專業社群等教學專長團隊或師鐸獎得獎教師、教學輔導教師，就實施教學演

示、教學觀察與回饋辦理成效進行視導，並提供教育新知。 



  （二）專案視導：部長及署長交辦事項或配合業務主管單位簽辦之專案；必要時，得聘

請學者專家參與。 

八、其他配合事項 

  （一）視導人員應配合各項教育政策及措施，就學年度教育視導重點項目，切實執行視

導工作。 

  （二）視導人員應配合視導網絡，參與相關會議，遇有特殊事項，得隨時專案報核，送

請署長核定後，分請有關單位辦理。 

  （三）視導人員於視導期間，發現學校辦理校務績效卓越者，除予以公開表揚外，亦得

簽請獎勵；如發現學校有績效不彰、經營不力或教學怠忽情形者，應輔導督促其

有效改善，除列入年度考核外，並得簽請懲處。 

  （四）遇有學校急需改善教學軟硬體設施，專案簽請署長優先交辦業務單位，核補經費

辦理。 

  （五）遇有違反教育法令規定者，視情節輕重，除應即時糾正外，並簽請相關業務單位

依規定辦理。 

  （六）視導人員視導期程結束後，由署長召集視導會議，提出檢討改進事宜，各單位主

管人員均應出席。 

九、本署於每學年度結束後一個月內，針對教育視導重點項目檢討調整之。 

十、教育視導所需經費，由本署編列預算支應，並按規定時間及程序報核。 

  


